醴陵市林业局
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醴陵市林业局是市人民政府主管林业工作的组成部门，本部门包含市森林公安局、市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、市林业综合执法大队、市森林资源管理保护站、市林场森工站、市林业中心站、市生态公益林管理站、市林政监督管理站、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、市木材检查管理总站、市森林防火办公室、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、市水口山国有林场、市樟仙岭国有林场、市苗圃、市仙岳山森林公园管理局和乡镇林业站共计17个二级机构。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林业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，研究拟定本市森林生态环境建设、森林资源保护和国土绿化方面的政策规定并监督实施；

（二）组织开展全市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工作；

（三）组织指导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和防沙、治沙工作；

（四）指导国有林场、苗圃、集体林场、森林公园及基层林业工作机构的建设和管理；

（五）审核申报省级以上重点林业建设项目。

（六）组织、指导森林资源（含经济林、薪炭林、用材林、防护林及其他特种用途林）的管理；

（七）组织全市森林资源调查、动态监测和统计；

（八）审核并监督全市森林资源的使用；

（九）组织编制全市森林采伐限额，经市有关部门批准后，监督执行；

（十）监督林木、竹木的凭证采伐与运输；

（十一）负责组织、指导林地、林权管理并对依法应由国务院、省市政府批准的林地征用、占用进行审核报批；监督林地开发利用工作；

（十二）负责协调山林权属纠纷。

（十三）组织协调、指导监督全市森林防火工作；

（十四）指导全市森林公安工作。

二、 部门收支概况
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：经费拨款、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和上级上年结转补助等收入；支出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等。

纳入我局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：市市森林公安局、市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、市林业综合执法大队、市森林资源管理保护站、市林场森工站、市林业中心站、市生态公益林管理站、市林政监督管理站、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、市木材检查管理总站、市森林防火办公室、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、市水口山国有林场、市樟仙岭国有林场、市苗圃、市仙岳山森林公园管理局和乡镇林业站共计17个二级机构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3707.33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2836.5万元；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644.5万元；上年结转226.33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3707.33万元，其中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1.58万元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0.06万元；农林水支出3565.69万元。

具体安排如下：
1．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721.4万元，是指为是指为工资福利支出1126.12万元；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88.46万元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83.82万元；工作性专项支出323万元。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391.6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2．重点专项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为1985.93万元，是指为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。。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104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74万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66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5万元，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8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24万元，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行驶公里数减少，节约了油料费；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

